
证券代码：

002304

证券简称： 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和 《关于在中

小企业板实行临时报告实时披露制度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

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开市时起停牌，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宿迁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近日公告， 拟转让所持有的江苏双沟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

29,610,008

股 （占注册资本

26.91818909%

） 股权。

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双沟酒业

"

）， 注册号码：

320000000018385

。 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 该公司目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公

告， 以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 经审计， 该公司资产总额

72,054.18

万元， 净

资产

41,226.72

万元。 该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142,815

万元， 上述股权对应评估值

38,

446

万元， 转让参考价

53,298

万元。

二、 公司董事会有意向参与收购上述股权， 并按相关规定尽快履行相应决策程

序。

三、 风险提示

（

1

） 本次收购事项尚未经过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是否实施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

2

） 本次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是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方式进

行， 本公司能否成功受让上述股权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 根据江苏省产权交易所相关公告， 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营

业收入占本公司营业收入的

36.6%

； 利润总额占本公司利润总额

13.99%

。 本次挂牌

转让参考价格占公司

2009

年度净资产的

10.50%

。 如果成功受让上述股权， 将有助

于公司推进与双沟酒业的整合进程， 促进两公司进一步融合。

五、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

月

5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项目的进展

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304

证券简称： 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2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报道情况

近日， 部分媒体有涉及本公司的报道， 该报道摘要如下：

"

洋河产业园规划

10

平方公里， 一期建设

3

平方公里， 固定资产投入约

70

亿元。

"

二、 情况说明

经核实， 本公司针对上述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报道中所述

"

洋河产业园

7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

"

是政府有关部门对洋河酿酒

产业园的规划要求。 除公司直接投资外， 还包括其他投资主体参与投资兴建。 其中

公司已决定投资约

17

亿元， 用于名优酒酿造技改二期工程以及十万吨名优酒陈化

老熟技术改造项目 （详见

2010

年

5

月

11

日 《重大投资公告》）。 公司计划在未来两

年内， 继续在洋河产业园区投资

12

亿元左右， 用于扩大白酒主营业务， 除此之外

的投资由其他投资主体组织实施。 但公司上述

12

亿投资规划方案和拟建项目尚未

最终确定， 也未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 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

，

５７９

，

９７８

股；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一、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４０９３．２

万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１４００

万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５４９３．２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５．０

元 （含税），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通过本次转增股本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５４

，

９３２

，

０００

股增至

７１

，

４１１

，

６００

股。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中胜、 杨世宁、 杨新子等三位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前的其他股东： 张汀、 纪仕光、 陈新、 郭洪友、 朱菲、 孔梅、 郑槐、 王学

勇、 余亮、 王以直、 高泉峰、 柏歆剑、 李天华、 李芸、 罗君宝、 曹红驹、 曹轶凝、 马海

腾、 葛春风、 张鏐、 温莉娜、 夏丰年、 郭骥均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公司

股份， 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卖出公司股份。 离任后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证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

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未

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４

、 监事会主席张汀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新先生、 副总经理郑槐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追加承诺： 所持公司股份延长锁定期限十二个月。 即叁人所持股份原

限售期截止日由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延长十二个月， 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同时作为公

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张汀先生、 陈新先生、 郑槐先生将严格按照证监会、 交

易所关于股份变动管理规定管理所持股份。 若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所得收入将全部上缴

公司。

三、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

，

５７９

，

９７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４２％

； 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

，

１７２

，

１５３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０５％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０

人。

４

、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 股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数

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数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备注

１

王中胜

１２

，

６１１

，

１４９ ０ ０ ０

实际控制人

２

杨世宁

１０

，

００３

，

７８１ ０ ０ ０

实际控制人

３

杨新子

９

，

９５０

，

５６９ ０ ０ ０

实际控制人

４

张 汀

２

，

７１３

，

７９２ ０ ０ ０

监事会主席，

追加锁定一

年

５

陈 新

２

，

６０７

，

３６９ ０ ０ ０

副 总 经 理 、

董事会秘书，

自愿追加锁

定一年

６

纪仕光

２

，

７１３

，

７９２ ２

，

７１３

，

７９２ ６７８

，

４４８ ０．９５

现任董事

７

郭洪友

２

，

３９４

，

５２２ ２

，

３９４

，

５２２ ２

，

３９４

，

５２２ ３．３５

８

朱 菲

８５１

，

３８６ ８５１

，

３８６ ８５１

，

３８６ １．１９

９

王以直

７４４

，

９６３ ７４４

，

９６３ ７４４

，

９６３ １．０４

１０

余亮

７４４

，

９６２ ７４４

，

９６２ ７４４

，

９６２ １．０４

１１

王学勇

７４４

，

９６２ ７４４

，

９６２ ７４４

，

９６２ １．０４

１２

郑 槐

７４４

，

９６２ ０ ０ ０

董事， 副总

经理， 自愿

追加锁定一

年

１３

孔 梅

７４４

，

９６２ ７４４

，

９６２ ７４４

，

９６２ １．０４

１４

马海腾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０．７５

１５

曹轶凝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０．７５

１６

柏歆剑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０．７５

１７

李天华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０．７５

１８

罗君宝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０．７５

１９

李 芸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２６６０５８ ０．３７

原董事

２０

曹红驹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０．７５

２１

葛春风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０．７５

２２

高泉峰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５３２

，

１１６ ０．７５

２３

夏丰年

２１２

，

８４７ ２１２

，

８４７ １０６

，

４２４ ０．１５

原监事

２４

郭 骥

２１２

，

８４６ ２１２

，

８４６ ２１２

，

８４６ ０．３０

２５

温莉娜

２１２

，

８４６ ２１２

，

８４６ ２１２

，

８４６ ０．３０

２６

张 镠

２１２

，

８４６ ２１２

，

８４６ ２１２

，

８４６ ０．３０

合

计

５３

，

２１１

，

６００ １４

，

５７９

，

９７８ １２

，

１７２

，

１５３ １７．０５

说明：

（

１

） 股东纪仕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本次可流通股份数为其持有限售股

份总数的

２５％

。

（

２

） 公司原董事李芸女士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第一届董事会事会届满， 离职已经满

半年， 离任后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证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３

） 公司原监事夏丰年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第一届监事会事会届满， 离职已经

满半年， 离任后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证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４

） 监事会主席张汀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新先生和副总经理郑槐承诺所持

股份延长锁定期限十二个月， 即延长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公司此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出具了 《关于安徽皖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保荐意见》， 结论性意见为：

１

、 皖通科技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各项承

诺；

２

、 皖通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 《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则的规定；

３

、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的相关承诺和相关规定， 皖通科技部分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起具备了解禁的资格， 本保荐机构同意皖通科技本次相关限售股份的上

市流通。

五、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 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誉集团” ） 原持有广州智光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６０

，

１２１

，

５９４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２６％

， 李永

喜原持有本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

。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 金誉集团和李永喜为一致行动人， 拥有的本公司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８５６

，

２５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本公司的总股本从

１６５

，

７９２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７７

，

６４８

，

２５０

股， 导致金誉集团和

李永喜持股比例被摊薄， 其中金誉集团的持股比例变动至

３３．８４％

， 股份被摊薄后其仍是本

公司第一大股东， 保持对本公司的控股地位； 李永喜的持股比例变动至

２．７％

。 本次非公开

发行导致金誉集团和李永喜持股比例合计被摊薄

２．６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 《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第二节详细披露其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金誉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３％

， 成交均价

２１．８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李永喜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８％

， 成交均价

２２．８５

元。 金誉集团和李永喜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１％

。 本次减持后金誉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５

，

６２１

，

５９４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３１．３１％

，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金誉集团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

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

日的期间，

金誉集团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３％

， 未违反上述承诺， 并将继续履行上

述承诺。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并及时做出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智光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通讯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７２１

号

６０１

室

股权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 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李永喜先生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８

号

１９０３

房

通讯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５１

号

股权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 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

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智光电气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义

本计划草案中，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或李永喜先生

金誉集团 指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智光电气 指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 本报告书 指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 金誉集团

注册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７２１

号

６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１０１２０４１１５８

法人代表： 李永喜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内商业、 实业投资、 物资供销及国内贸易 （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项目投资咨询， 商品信息咨询

地税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９１７３１５７９３５１

国税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１７３１５７９３５１

主要股东姓名： 郑晓军出资

５

，

３００

万元， 出资比例为

５３％

； 卢洁雯女士出资

３

，

２００

万元， 出资比例为

３２％

； 卢静文女士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 出资比例为

１５％

。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７３８８３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７３０７１

（二） 李永喜先生

李永喜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 中国国籍。 华南理工大学电机专业学士， 中山大学经济管

理专业硕士， 高级工程师。 李永喜先生现任智光电气董事长， 金誉集团董事长、 总裁。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誉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李永喜 男 董事长 中国 否 广州

郑晓军 男 董事 中国 否 广州

金 鑫 女 董事 中国 否 广州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超过

５％

以上股份的情

况。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和控制关系图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主要是收回投资获取投资收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智光电气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股份变动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卖出。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金誉集团原持有智光电气

６０

，

１２１

，

５９４

股， 占其总股本的

３６．２６％

， 李永喜原持有本

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其总股本的

２．９％

。

智光电气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８５６

，

２５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智光电气的总股本从

１６５

，

７９２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７７

，

６４８

，

２５０

股， 导致金誉集

团和李永喜持股比例被摊薄， 其中金誉集团的持股比例变动至

３３．８４％

， 股份被摊薄后其

仍是智光电气第一大股东， 保持对智光电气的控股地位； 李永喜的持股比例变动至

２．７％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金誉集团和李永喜持股比例合计被摊薄

２．６２％

。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金誉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智光电气总股本的

２．５３％

， 成交均价

２１．８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李永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智光电气总股本的

０．６８％

， 成交均价

２２．８５

元。 金誉集团和李永喜合计减持智光电气股份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智光电气总股本的

３．２１％

。

２

、 截止

１１

月

２３

日收盘金誉集团持有智光电气

５５

，

６２１

，

５９４

股， 占智光电气总股份

数的

３１．３１％

，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仍为智光电气的控股股东。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智光电气股份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金誉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智光电气总股本的

２．５３％

， 成交均价

２１．８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李永喜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智光电气总股本的

０．６８％

， 成交均价

２２．８５

元。 金誉集团和李永喜合计减持智光电气股份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智光电气总股本的

３．２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智光电气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１

、 金誉集团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 金誉集团的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３

、 李永喜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１３３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李永喜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附表： 智光电气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市

股票简称 智光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广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至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系统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６０

，

１２１

，

５９４

股 持股比例：

３６．２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５５

，

６２１

，

５９４

股 变动后比例：

３１．３１％

由于智光电气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８５６

，

２５０

股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导致本公司股

权被摊薄。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

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附表： 智光电气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市

股票简称 智光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李永喜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广州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至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２．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后比例：

２．０２％

由于智光电气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８５６

，

２５０

股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导致本人股权

被摊薄。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

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李永喜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15

证券简称： 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2011-001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的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

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7.5

亿元承

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并以其中的

2

亿元设立重庆全资子

公司即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运营工作 （详见公司

2010-023

号公告）。 同时， 该议案业已经

2010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已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渡口区分局正式

核准注册登记， 并于近日领取了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大渡口区金桥路

8

号

5

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 蒋玉峰

注册资本： 贰亿元整

实收资本： 贰亿元整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 计算机系统集成； 研发、 生产、 销售： 电子

产品 （不含电子出版物） 及通讯产品 （不含无线电发射装置和卫星地面接受装置）；

安防工程安装， 智能系统工程设计、 施工及维护 （凭相关资质经营）； 生产： 视频监

控系统；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 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1-001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购买土地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在浙江嘉善经济开发区购买土地的议

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10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披露的公司

2010-028

号公告： 《关于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

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在浙江嘉善经济开发区购买发展用地用于建设小家电产业园的公

告》）。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爱仕达生活电器

"

）

参加了在嘉善县国土资源局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竞得

200000.2

平

方米签署了该地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具体情况如下：

1

、 地块位置： 嘉善县魏塘街道虹桥路 （开发区内）

2

、 出让面积：

200000.2

平方米

3

、 土地用途： 工业

4

、 规划容积率： 不少于

1.0

， 低层不超过

1.5

， 多层不超过

2.0

5

、 规划建筑密度： 低层不超过

45%

， 多层不超过

40%

6

、 绿地率： 不小于

15%

， 不超过

20%

7

、 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 工业

50

年

8

、 地块成交总价：

56000056

元

爱仕达生活电器将及时按照确认书规定的日期支付出让金、 签订合同书、 办理使用

权登记手续等。 竞得该块土地资产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主业发展空间， 推动公司可持

续发展。

爱仕达生活电器计划在嘉善经济开发区购置

500

亩土地， 本次成交

200000.2

平方米

（约合

300

亩）， 经公司与嘉善县国土资源局商定另

200

亩发展用地将根据爱仕达生活电

器经营及市场需求情况购置， 公司将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竞拍土地的进展情况

及后续开发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300

证券简称： 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

2011-001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中标情况概述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福

建省兴闽咨询有限公司发来的 《中标通知书》， 通知公司已确定为

"

国家电网公司

福建电网

2010

年

10-35KV

等主要设备材料第四批项目

"

等多个项目的中标单位，

中标金额合计约

36,798

万元

(

大写： 叁亿陆仟柒佰玖拾捌万元

)

。

中标内容如下：

1

、 国家电网公司福建电网

2010

年

10-35KV

等主要设备材料第四批项目 （城配

网含新建住宅配套费项目） 所需

10KV

电力电缆， 招标编号：

XMZB-WG10162

。

2

、 国家电网公司福建电网

2010

年

10-35KV

等主要设备材料第四批项目 （农网

配网含新建住宅配套费项目） 所需

10KV

电力电缆， 招标编号：

XMZB-WG10163

。

3

、 国家电网公司福建电网三明清流

35KV

赖坊变一期工程、 三明

220KV

玉华

变

10KV I

段母线加装

1

台消弧线圈工程、 厦门杏南变

#3

扩建工程等所需

10KV

、

35KV

电力电缆， 招标编号：

XMZB-WG10164

。

4

、 国家电网公司福建电网清流

35KV

赖坊变一期工程、 清流

35KV

嵩口

-

鱼龙

岗线路开断进田口工程清流

35KV

鱼灵线接入田开关站工程、 清流

35KV

田口

-

赖坊

线路工程等所需钢芯铝绞线， 招标编号：

XMZB-WG10154

。

5

、 国家电网公司福建电网

2010

年

10-35KV

等主要设备材料第四批项目 （农网

配网含新建住宅配套费项目） 所需钢芯铝绞线， 招标编号：

XMZB-WG10155

。

6

、 国家电网公司福建电网晋江嘉排变

110KV

线路工程、 大田

110KV

谷口

-

梅

林线路工程、 大田

110KV

温镇

-

梅林线路开断进鹤冲变工程等所需铝包钢芯铝绞线，

招标编号：

XMZB-WG10156

。

7

、 国家电网公司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2011

年农网 （含新建住宅配套费） 项目

所需

1KV

架空绝缘导线， 招标编号：

XMZB-WZ10318

。

8

、 国家电网公司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2011

年配网 （含新建住宅配套费） 项目

所需

1KV

架空绝缘导线， 招标编号：

XMZB-WZ10317

。

二、 招标方情况介绍

项目招标方为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是国家电网公司在福建省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 办公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257

号。 经营范围： 福建省行政区域电

力电量趸售、 直供； 电力设施修、 试 （限分支机构经营）； 电网规划、 投资、 建设

管理、 经营管理及运行维护； 电力生产， 电网调度与管理； 电能交易服务； 电力科

学研究； 电力技术开发、 服务、 业务培训、 信息咨询； 电力行业职业技能鉴定； 电

能、 电力计量检定、 校准和检测 （不含修理）； 工业生产资料销售 （不含九座以下

乘用车）； 电能计量和电量采集装置建设、 运行、 技术监督管理及技术咨询与服务。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与本公司发生多起类似

业务。

三、 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中标金额占本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后主营业务收入的

23.9%

， 合同履

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四、 中标风险提示

根据中标通知书的要求， 本公司需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三十日内与福建电力物

资公司签订书面框架合同， 公司将在合同签订后及时公告合同的有关情况，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324

证券简称： 普利特 编号：

2011-001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浙江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 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建设” 高

性能改性高分子塑料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 的议案》， 决定用超额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

公司浙江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15500

万元， 增资计划在

2011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并

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浙江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事宜。

近日， 浙江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获得嘉兴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南湖分局下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由 “伍佰万元” 变更为 “壹亿陆

仟万元”， 注册号为

330402000073645

。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324

证券简称： 普利特 公告编号：

2011-002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09] 1255

】 号文核准，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3,

500

万股，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8,75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466.00

万元后， 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3,284.00

万元， 募集资金运用项目总投资额为

27,396.82

万元， 超额

募集资金

45,887.18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并由其出

具 【安永华明

(2009)

验字第

60623545_B01

】 号 《验资报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 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公司制定的 《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 等制度，

201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建设 “高性能改性高分子塑料复合材料

产业化项目” 的议案》， 决定由全资子公司浙江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 “普

利特新材料”） 具体实施建设 “高性能改性高分子塑料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 （下文简

称 “高性能改性项目”）。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连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保荐机构”） 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以下简称 “深发展银行”）、 普

利特新材料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 普利特新材料已在深发展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11011742417401

，

截止

2011

年

1

月

4

日， 专户余额为

155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普利特新材料建设高性能改

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普利特新材料若有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

须通知保荐机构并得

到保荐机构的同意。 普利特新材料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该存单不得质押）， 并通知保荐机

构。

三、 普利特新材料、 深发展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

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普利特新材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 《募集资金管

理细则》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 普利特新材料和深发展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

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普利特新材料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五、 普利特新材料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浙鸿和程洪波、 可以随时到深发

展银行查询、 复印普利特新材料专户的资料； 深发展银行应及时、 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

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深发展银行查询普利特新材料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 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深发展银行查询普利特新材料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六、 深发展银行按月 （每月

10

日前） 向普利特新材料出具对账单， 并抄送保荐机构。

深发展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七、 普利特新材料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5％

（以较低者为准） 的， 深发展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保荐机构，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八、 如果深发展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 普利特新材料或者保荐机构有权要求普利特新

材料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自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四日


